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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扶余市三井子镇四方村刘某于2003年从村里租用10公顷草原作为

砖厂用地，该砖厂在其厂部前挖了10多米深的土烧砖，在砖厂后身挖了四

个鱼池；该厂破坏草原和耕地的面积超过20公顷；拉砖车已将四方村至三

井子镇、四方村到腰岗子村的水泥路压坏；生产期间排放黑烟，污染周边

空气，且挖土打坑、养鱼造成水土流失。

有人在洮北区青山镇复兴村东1.5公里处，破坏几十公顷耕地取土采

砂。

丰满区旺起镇两家子村刘某某，于2015年9月在会沟子成片绝伐国

有林木30余棵、小树不计其数，将所有砍伐林木原地深埋后建临时停车

场；刘某某经营的华姐庄园以果园为主，刘某某经常有砍伐周边国有森林

以扩充其庄园。刘某某在大小东沟修建多个塘坝，雨季严重影响泄洪，

2017年特大洪水来临时，其所修的塘坝决堤，下游村民房屋财产受到重大

损失。

伊通县景台镇东方红村上台子屯村民李某某，近年来用钩机上山挖

柞木50棵作为风景树出售，破坏生态环境；近年来，李某某非法占用农用

地毁林开荒达6.2公顷（主要分布在殷某某房东2.3公顷、屯西山1公顷、

孙某某地南头6亩、松树山中间4亩、张某某坟地附近3亩、北沟梨园南4

亩、水库东山4亩、梨树园中间2亩、侯某某坟头处4亩、殷某某坟头处2

亩），全部外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李某某破坏2.5亩基本农田改成水库；

2016年，李某某将屯长李某某已经栽上树的林地毁掉后种上了香瓜。举

报人曾向县森林派出所和景台镇林业站反映无果。

浑江区七道江镇驮道村村民姜某某位于该村43号地块的7亩国有集

体林地，被外村人刘某毁坏改为坟地并对外售卖；督察组进驻吉林省期间

的8月16日，刘某在林地里修了一条直达坟地的道路，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举报人称由于有林业局和浑江区个别领导的包庇袒护，虽经多次反

映无果；要求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严肃追究相关部门不作为人员

的责任。

举报人对受理编号2803号信访件办理结果不满意。举报人称，桦甸

市红石林业局不但没有处理此事，还伙同梁某某为应付检查把树木栽到

路中间，检查过后又恢复成道路，红石林业局根本没查梁某某砍树的事

情；梁某某非法砍伐林木区域是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红石林业局和林业公安局对于举报的问题置之不理，未对梁某某非法砍

树和非法占用林地的事实进行复查。

一是伊通县河源镇榆树村村支书兼主任高某某存在以下破坏生态环

境的问题：1.2003年将小草皮沟屯东南近50亩集体林地低价出售给长春

苗某建设林蛙基地，并砍伐树木3000多棵建房屋、挖鱼塘；2.2007年为扩

容水库，将水库上方基本稻田地全部损毁，并在水库自西向南的山上用钩

机开路，毁坏林木1万多棵；3.2008年在大草皮沟屯屯北处本应该植树还

林的500多亩小片地上违法建设一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和一占地

600多平方米的房屋；该养猪场严重污染地下水，致使村民饮用水无法饮

用；4.自2013年至今，高某某在双电竖杆处的耕地和林地上挖了3个水

库，建了1处房屋，在水库周边的集体林地非法砍伐2000多棵树木，在山

林中开出一条3公里的大路并砍伐树木1万多棵；在山林中砍伐5000多棵

树木用于建别墅。二是2005年，河源化工厂通过明渠暗管向伊通河排放

废水，致使伊通河水臭气熏天，周边地下水遭到污染。举报人称高某某在

督察组进驻吉林省之前，主动到林业部门交了少量罚款；当地林业和国土

部门处理问题避重就轻，逃避土地性质和林业用地划分等关键问题。

乾安县让字镇巨字村村民的地头有一口油井，每天24小时排放有毒

气体，污染周围庄稼，严重影响附近村民的正常耕作。

伊通县伊丹镇南1.5公里，伊丹二道公路东侧有一粮库，该粮库近5

年内非法挖掉粮库附近山体5公顷，破坏生态环境；现违法行为仍在继续。

一是扶余市弓棚子镇拉林乡原乡长姜某某非法毁掉草原100公顷改

为田地，破坏生态环境；为保护自家田地姜某某在泄洪区筑坝，影响汛期

泄洪。二是拉林乡周某某将200公顷草原毁坏改为耕地卖给他人，破坏生

态环境。

辽源市晟禾骨制品厂，生产期间锅炉排放烟尘，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散发恶臭气味。严重污染周边空气；生产废水直排鱼塘，污染水体环境。

举报人要求将该厂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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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2003年6月扶余市三井子镇四方村机砖厂成立，审批面积为2万平方米，该砖厂采矿许可证2013年到期。2008年10月，刘某与四方村委会签订承包砖厂合同

书，承包期为50年，面积10公顷，其中建设用地2公顷、生产经营用地8公顷。2009年6月，四方砖厂与三井子镇政府签订砖厂北侧6公顷草原承包合同，承包期50

年。2010年9月，刘某以扶余县三井子镇坤城综合养殖场名义向扶余市国土局申请备案年出栏200头猪及80吨商品鱼养殖用地，扶余市国土局审批面积为6公

顷。2011年11月，刘某在该审批的6公顷区域陆续用三年时间挖了4个鱼池，从鱼池中挖出来的土用于烧砖问题属实。

经扶余市畜牧局实地核查，经测量砖厂前部10多米深的取土坑，砖厂后侧4个鱼池、厂房、砖窑和硬化道路等，该砖厂总占地面积20.33公顷，其中有审批手续

面积为8公顷，刘某非法占用破坏其他草地12.33公顷问题属实。

经三井子镇政府实地走访调查，该水泥路损害主要是因年久失修，且四方村砖厂的拉砖车都是5米厢货车，拉砖在5000块以内，总重不超过10吨，在乡级水泥

路承载范围内，不严重影响道路质量。拉砖车压坏水泥路问题不属实。砖厂生产期间排放黑烟，污染周边空气，且挖土打坑、养鱼造成水土流失问题属实。

此案件与第29批5655重复。经查，该地块在2013年5月由白城市公路工程建设办公室申请办理取土场相关手续，用于嫩丹高速NDLJ03标段建设。审批期限

2013年9月4日至2014年9月4日。2017年8月8日，天津鑫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NDLJ03标项目部申请将剩余土方量用于省道302线建设。在未取得国土部门

相关批准手续前提下，该项目部于8月30日开始在此地块取土。国土部门于9月10日对施工现场责令立即停止采挖活动。举报人所反映情况属实。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停车场实为一片空地，经技术人员通过林相图及2013年卫片和最新的2016年卫片比对，确定此地块属于非林业用地，不存在砍伐国有树

木建停车场一事。刘某某在二佳子村三社小东沟有2处房子涉嫌非法侵占国有林地2824平方米，但未砍伐树木，林业稽查大队于9月15日立案调查。反映情况部

分属实。

经丰满区农牧水利局调查，2017年夏季旺起镇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山洪致使刘某某鱼塘泄洪道处决口。丰满区水利部门认定，下游村民房屋财产受到损

失的主要原因为特大暴雨气象灾害引起，与刘某某的鱼塘并无直接关系。灾后，刘某某立即组织施工队伍对2处鱼塘的泄洪设施进行加固，并建设宽5米，深1.6

米，开敞式溢洪道，能够满足泄洪要求。

经景台林业站调查，该区域内没有成龄柞木被盗挖的深坑等证据，“伊通县景台镇东方红村上台子屯村民李某某，近年来用钩机上山挖柞木50棵作为风景树

出售，破坏生态环境”不属实。

经查，李某某近年来非法开垦林地6公顷多，分别于2016年7月、2017年8月被景台林业站和伊通县森林公安大队立案调查，上述6.2公顷林地将由林业部门

收回，列入明春造林计划进行造林。信访人反映的“近年来，李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毁林开荒达6.2公顷，全部外租给当地农民耕种”问题属实。

经查，李某某于2009年在景台镇东方红村上台子屯北沟柳条垫子挖了面积为1.1公顷的鱼塘。其中包括自家2.5亩农田（非基本农田），其它为林地，现用于

养鱼。林业部门对李某某涉嫌改变林地用途立案调查。“李某某破坏2.5亩基本农田改成水库”部分属实。

经东方红村查证，李某某原系该屯屯长，该地块约为2公顷，2016年村上将此地块收回，并造林约8亩，被李某某擅自将此地承包出去，毁苗后种植了香瓜，今

年又转包出去种植了药材。林业部门已介入调查。“2016年李某某将屯长李某某已经栽上树的林地毁掉后种上了香瓜”部分属实。

李某某因吸毒被公安机关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此案，森林公安大队仍处于调查取证过程中。“信访人曾向县森林派出所和景台镇林业站反映无果”部分属实。

经查，43号地位于五间房林场施业区53林班19小班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台账记注册耕地，面积2.6亩（现在土地状况为驮道村集体荒地，实测7.4亩）。太

安林业工作站出具森林资源台帐，五间房林场施业区53林班19小班土地权属集体，土地种类耕地。经调取驮道村集体耕地台帐，43号地登记原始承包户为驮道

村民孙某某。43号地登记地类为四等梯田地，耕地坐落山虎子梯田地，耕地面积2.6亩。后孙某某将梯田埂扒掉，致使实际耕地亩数增加，但边界四至未变，与驮

道村集体耕地台帐登记情况相符。

经对43号地流转情况逐一进行摸排，约30年前，孙某某将43号地转给孙某某耕种。20年前，孙某某搬迁至白山市居住，致使43号地停耕。驮道村村民王某

某见43号地停耕，便自行耕种。2014年2月10日，王某某将该地块售卖给刘某的母亲王某某，43号地至今为刘某使用。某人死亡后，家人将其葬在43号地内，占

用20平方米，并给予了刘某一定经济补偿。

经调查核实，坟地边有一条老路，实为驮道村民常年在地头拉车形成，并无毁坏林木、新修道路及扩边现象，举报情况不属实。

2017年8月27日至29日，浑江区林业局曾多次会同五间房林场及驮道村相关工作人员，到43号地现地核查测绘，确定43号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为农村集

体荒地，2014年该地林地清收，2017年因该地未通过林业部门审核，由浑江区林业局撤销林地清收还林，该地目前成为弃耕荒地，现无相关法律规定不允许在荒地

建坟。不存在“有个别领导的包庇袒护”问题，举报情况不属实。

经查，2017年8月15日，红石林业局已对梁某某违法占用林地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一是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要求其赔偿占地损失222768元，并恢复原

状。现场查看，在夹皮沟镇头道溜河头道高丽沟金矿厂区内，确有树木栽到路中间（该路为梁某某破坏林地现场。9月份，红石林业局要求梁某某对破坏林地进行

植树），现场苗木生长良好，“在检查后又恢复成道路”问题不属实。

吉林市调查组要求红石森林公安分局对梁某某砍树问题再次进行核实。红石森林公安分局经查阅相关森林资源档案，该厂区位于红石林业局老岭经营所林

场213林班内，该林班不在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9月18日，举报人现场指认时，认可红石林业局和红石森林公安分局对此案的前几次调

查。不存在红石林业局和红石森林公安分局对于举报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情况。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

1.2006年，榆树村将原有灌溉水田用的小塘坝（在国有林地内，13.5亩）承包给苗某用于林蛙养殖，建有房屋一座，但未砍伐树木。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鱼塘未扩容，未毁坏稻田、林地和树木。反映情况不属实。

3.养猪场原为合村撤校的原榆树村小学旧址，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2010年高某某在原榆树村小学旧址成立名扬牧业有限公司，公司建有400平方米的

猪舍和150平方米的彩钢房。反映情况部分属实。该牧业有限公司一直未养殖，不存在污染地下水和致使村民饮用水无法饮用问题。反映情况不属实。

4.举报人所指为伊通满族自治县草皮沟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该公司前身是村办养殖场，占地60亩，是村集体资产，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村民同意，高某某以每

亩地1200元承包，承包期到2027年（第二轮承包期满）。公司院内建有200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化验室，420平方米的两栋二层楼，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的三栋猪

舍，面积约为300平方米的方砖路和三处鱼塘，公司占地合计约为3.5公顷。经林业部门查证，未砍伐树木。

第二个问题：经查，河源化工厂全称为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糠醛，2005年经吉林省环保厅批复，2008年通过环保验收。生产能力

3000吨/年。生产废水零排放。锅炉废气经湿式除尘脱硫后排放。醛渣、醛泥送厂自备锅炉焚烧。该公司于2015年停产至今，未发现企业私设暗管，伊通河水从

没发生过臭气熏天的情形。伊通县环境监测站于2015年10月在厂区内监测井及距该厂最近的深水井取样监测，结果显示不超标。

高某某先后3次因毁坏林地被林业部门处罚，并先后两次被县纪委处分，对高某某处理都是严格依法做出的，不存在避重就轻问题。特别是保护区划定后，其

违法建设的建筑物都已陆续拆除，与土地性质和林业用地划分关联性不大，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举报反映的油井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乾安采油厂乾246区块，井排号查平2，位于乾安县让字镇巨字村西南侧耕地内，由

乾安采油20队管理，现场有异味。举报情况属实。

经查，该粮库系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鑫诚粮贸经销处，法人刘某某。持有土地出让手续和国有土地使用证。该粮贸公司东至耕地、西至伊丹至二道公路，南

至田间道路，北至水泥砖厂，无山体相连。国土部门查证，刘某某未挖过山体。林业部门对鑫诚粮贸整宗地进行了实测，并核对2012年、1985年林相图及森林资源

档案，确认该地块土地性质为非林业用地，未侵占山体林地。

经调查，群众反应情况属实。

举报人所述地块位于扶余市洪泛湿地保护区内。 2001年1月，姜某某与拉林乡政府（已并入扶余市弓棚子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30年，承包面积

约14公顷，土地性质为草原开荒地。2003年12月起，姜某某陆续将该地块转包给于某某、王某、王某某、裴某某等人耕种，经实际测量该地块面积共113公顷，超出

合同标注面积99公顷。2000年1月，周某某与拉林乡政府签订《承包合同书》，承包期30年，承包面积约44公顷，经实测面积为120.5公顷，超出合同标注面积76.5

公顷。2007年8月，周某某去世后，该地块由其儿子周某某经管。

扶余市洪泛湿地保护区于2009年由省政府批准成立。姜某某和周某某签订合同时间分别为：2001年1月和2000年1月。依据《吉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

七条规定，自然保护区内原有的耕地、林地等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

经扶余市水利局调查核实，姜某某转包于某某后，于某某于2007年在泄洪区其地块附近修筑一条长2600米、宽2米、高2.5米左右的提防，如遇洪水影响汛期

泄洪问题属实。

2016年12月27日，东丰县晟禾骨制品有限公司聘请第三方监测公司吉林省优尼普瑞科技有限公司对生产锅炉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烟尘达标排放，

“生产期间锅炉排放烟尘，严重污染周边环境”不属实。

9月13日，东丰县环保局、大阳镇政府联合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生产车间未设置负压集气脱臭装置，生产时散发难闻气味，情况属实。2017年8月1日因设

备改造，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该公司场区外南侧临近铁路有一自然水塘，2017年9月17日，东丰县环境监测站现场对水塘内的水体分三处进行了采样，监测结果

表明水塘内水体没有受到污染。该公司生产时利用三效蒸发器对污水进行处理，生产废水不外排，场区内没有发现生产废水直排管道和场区废水外排痕迹，“生产

废水直排鱼塘，污染水体环境”不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9月17日，因刘某涉嫌非法占用草原12.33公顷（184.95亩），扶余畜

牧局将该案件移送至扶余市公安局。2017年9月22日，扶余市公安局决定对刘

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立案侦查。

白城市国土资源局于9月15日对施工现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通过市、区两级国土部门对该地块核查，非法采挖量2000立方米。白城市

国土资源局已经对天津鑫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非法采挖一案予以立案，依法处

理。

丰满区林业稽查大队于9月16日对刘某某做出行政处罚，下达《林业行政处

罚先行告知书》和《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处以罚款，责令限期恢复林地

原状。

2017年8月16日，伊通县森林公安大队向四平市森林公安局提交了《受案登

记表》和《呈请延长立案审查期限报告书》，因李某某被被伊通县公安局强制戒毒

2年，有些案件无法认定，提出延长立案审查期限30日。2017年8月23日，四平市

森林公安局批准了延期。近日，伊通县森林公安大队正在协调强制戒毒机构带李

某某指认现场后，方可立案。

无

无

第一个问题：

苗某在其承包林地内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面积1329平方米，县林业局对其进

行了罚款，并限期恢复林地原状。

林蛙养殖基地位于伊通河源保护区的缓冲区，2017年4月27日河源保护区

管理局下发了整改通知，要求8月1日前限期拆除、生态恢复。目前该基地拆除了

其他设施仅剩一所临时彩钢房，待存放的物品清空后拆除。

2013年，高某某擅自用推土机毁坏林地2700平方米，林业局对其擅自改变林

地用途行为进行了罚款，并限期恢复林地原状。

名扬牧业公司位于伊通河源保护区的缓冲区，建设的彩钢房和养殖棚属于违

法违规建筑。2017年6月保护区管理局下发了整改通知，责令停止营业。

2013年4月，高某某在伊通县河源镇榆树村大草皮沟屯东，占用林地面积

3300平方米建榆树村水库，县林业局对其进行了罚款，并限期恢复林地现状。

2017年8月，高某某将草皮沟北山林地中间道路用水泥硬化，同时建两栋别

墅，共计毁坏集体林地面积1332平方米。伊通县林业局对其进行了罚款，并限期

恢复林地原状。

伊通满族自治县草皮沟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位于伊通河源保护区的缓冲区。

2017年6月13日，伊通河源保护区管理局责令其停停止营业，限该公司2018年8

月底前拆除。目前“别墅”已拆除。

第二个问题：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6年第5号通告，注销了伊通满

族自治县河源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企业处于关闭

停产状态。

乾安县环保局于2017年9月12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

单位立即对产生的伴生气进行回收利用或进行防治污染处理。同时吉林省众鑫

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已对产生气体进行采样，经检测各项数据不超标。

无

2017年9月12日，扶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对于某某下达了《清除河道内障碍

物的通知》，责令其30日内清除围堤。

2017年9月22日，因涉案地块位于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扶余市湿地管

理局函告弓棚子政府、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由弓棚子政府、畜牧局、林业局、水

利局依据本地、本部门之职责对承包合同外的土地，依法依规、限期45天恢复原

状。

东丰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处以罚款。责

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问责情况

严重警告

1 人 ，警 告 1

人。

无

无

无

无

诫勉1人。

无

无

无

留党察看

1 人 ，警 告 1

人。

无

（注：本表所公开的为重点案件，其他非重点案件办理情况在当地政府网站和日报上公开。）

（上接第一版）该局原局长张伟宏因违

规收受礼金、挪用专项资金购买小汽

车问题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副局长兼

区农经中心主任刘福斌、局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韩云秀因违规赠送

礼金、公车私用问题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且韩云秀在被

立案审查期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16年12月20日，廉法鑫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抚松县林业局露水河林场副场

长纪贵军因下属人员违规使用公车

问题受到责任追究。2017年4月，抚

松县林业局露水河林场司机贺维波

驾驶本单位公车接送孩子上学3次，

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6月8日，贺维

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纪贵军履行主

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扶余市粮食局纪委原书记郑国

学因下属单位违规公款购买烟花爆

竹、违规公款宴请等问题受到责任

追究。2015年年初至2017年2月，扶

余市增盛粮库党支部书记、主任王

奇林违规用公款购买烟花爆竹1.23

万元，多次违规在本单位食堂公款

宴请扶余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兴才等人，并违规用公款核销在

某洗浴休闲娱乐会馆发生的食宿和

娱乐费用1.29万元。2017年4月27

日，王奇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行政免职处理，陈兴才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郑国学履行监督责任

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榆县粮食局办公室负责人高

国尊因下属人员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受到责任追究。2016年4月1日，通

榆县粮食局职工陈立安擅自驾驶本

单位公务用车，携带家属进行扫墓

祭祀活动。2016年4月7日，陈立安

受到行政记过处分。高国尊履行主

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公主岭市中心医院办公室主任

张亦男、副主任王雪因下属人员违

规使用公车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2017年“五一”放假期间，公主岭市

中心医院办公室聘用司机刘洪浩私

自驾驶本单位公车到长春办私事。

2017年5月25日，刘洪浩受到通报

批评、停职3个月、罚款300元处理。

张亦男、王雪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不力，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以上8起典型案例，严

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具体

规定，同时暴露出一些党组织和党员

领导干部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

位问题，必须坚决查处、严肃问责。全

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

深刻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通报指出，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

近5年，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和工作人

员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

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实践证明，对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实行“一案双查”，是

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的重要手段。

通报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

检监察机关要站在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高度，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的政

治责任，进一步加大查处问责力度，

在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的同时，严格依据《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和我省实施办法、《吉林省

纪检监察机关问责工作启动实施办

法》，坚决实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层

层传导压力，不断释放“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和“越往后

执纪越严、处理越重”的强烈信号。

通报强调，国庆、中秋将至，各级

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省

纪委监察厅《关于强化正风肃纪确保

国庆中秋廉洁过节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严明纪律规定，加强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问责，强化通报曝光，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强化警示震慑 确保廉洁过节
（上接第一版）“一年干四个多月，能挣八九

千元”。说到脱贫，毛光宏说，“谁愿意当贫

困户，都觉得丢人！”

秦玉政、毛光宏几位农民在师傅指导

下，每天钉巢础，加巢脾，还要经常给巢脾消

毒。调整蜂群也是技术活，因为蜂王的不同

会导致蜂群强弱不均，为了强群夺高产，必

须随时调整蜂群。师傅介绍说，这几位农民

都成了“半拉架”，再过两年就可能出徒。

秦玉政摘下蜂帽，露出憨厚的笑，他说：

“养蜂很有说道，很多东西要学。从春天的百

花蜜到现在的椴树蜜，每天都有活干。即使

在休整期，也要防止野蜂的入侵，稍有疏忽，

一个野蜂就能毁掉一箱蜜蜂。”

搅蜜是最开心的时刻，是农民特有的

收获的感觉，所以大家操作十分熟练。长

白山独特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椴树蜜色香

味俱佳。“国际市场公认的一级蜜”，师傅介

绍说。“搅出来的蜂蜜由泓丰源特产公司加

工销售。”

七 旬 老 人 脱 贫 记

（上接第一版）“这几年，长春市对创新创业

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与完善，使创业者在

创业路上没有负担，轻装上阵，我就是其中

的受益者。”

为进一步优化双创环境，长春市下足了功

夫。长春市工商局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支持创业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中出台

了22条政策措施，包括放宽企业名称限制，推

行负面清单管理、下放审批事权，部分类型市

场主体实行全区通办等，对企业进一步简政放

权，提速增效。同时，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社

会组织或网上创业，个人可享受最高不超过8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

就业的贷款规模可扩大到200万元；对高校毕

业生申请的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公司制

企业，允许注册资本“零首付”。

此外，《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中提

出，政府支持多元化主体打造“零收费”创

客空间，降低大众参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

门槛，打造主体大众化、空间多样化、服务

专业化的创业孵化生态体系。

在众多投身“双创”浪潮的“弄潮儿”

中，大学生作为创新的中坚力量和创业的

新鲜血液，自然更好地承接了“双创”精神。

“我现在还是名学生，但我会在创新创业的

路上不断地突破自己，加强学习，未来一定

会与那些创业佼佼者们同行。”东北师范大

学计算机专业的王爽斗志昂扬地说道。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正推动着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长春，再

谱辉煌乐章。

人人都有机会当老板

（上接第一版）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加快整

合经营管理理念，加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明星产品。

近年来，中国一汽坚持打造红旗牌轿

车高端海外形象，自2013年首次出口阿尔

及利亚以来，红旗H7凭借“高档行政商务座

驾”的优异品质，成为众多国际重要会议用

车的首选。2013年斐济举办的太平洋岛国

77国高峰会议以及2016年的秘鲁APEC会

议等均采购红旗H7作为会议用车；此外，哥

伦比亚、利比亚、马里等国近些年也均倾向

采购红旗轿车作为礼宾车及公务车。在服

务众多重要国际会议的同时，红旗H7“中国

外交车”的形象同样深入人心，不仅成为了

中国驻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三国使馆

的用车，还服务、参与了国家领导人出访等

重要活动。

中国一汽红旗轿车登陆非洲


